
 入党申请人公示

根据省委教育工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》（浙教工委[2015]1号）规定，发展党员实行全程公示。下列同志自愿向XX党总支所属XX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，现予以公示（名单附后）。

序号       班级         姓名        出生日期       入党申请书时间      

   1      会计1462      陈一二      1998.08.09         2014.10.05              

本公示自即日始5日内（11月21日——11月25日），凡对发展上述同志入党有意见者，请及时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XX党总支反映。  

XX党总支联系电话： 

电子邮箱：

联 系 人：

中共浙江工作职业技术学院XX总支部委员会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